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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1 年区本级预算调整事项的报告 
 

2021年8月12日在三元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九次会议上 

 

三元区财政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现就 2021 年三元区本级财政收支预算调整情况说明如下。 

一、财政收支预算调整原因 

2021 年 2 月，省政府批复同意调整三明市部分行政区划（闽

政文〔2021〕49 号），撤销三明市梅列区、三元区，设立新的三

明市三元区。2021 年 6 月 19 日，新设立的三元区正式挂牌，为

保障新三元区各项工作正常运行，促进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

业发展，需调整 2021 年年初区本级财政收支预算。 

二、财政收支预算调整原则 

    原三元区、原梅列区的 2021 年预算草案分别经原三元区第

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原梅列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并已执行半年。为确保预算编制和执行

的严肃性，保障新三元区财政平稳过渡，将原三元区、原梅列

区 2021 年年初区本级财政收支预算合并调整作为新三元区

2021 年年初区本级财政收支预算。 

三、财政收支预算调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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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预算 

1.原三元区一般公共预算 

2021 年，原三元区区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7,780 万

元，加上转移性收入 33,849 万元、上年结余 5,940 万元、调入

资金 120 万元，收入总计 87,689 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69,535 万元，加上上解支出 10,647 万元，补助下级支出 1,567

万元，支出总计 81,749 万元。收支相抵，区本级年终滚存结余

5,940 万元。 

2.原梅列区一般公共预算 

2021 年，原梅列区区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8,860 万

元，加上转移性收入 15,567 万元、上年结余 8,966 万元，收入

总计 103,393 万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5,410 万元，加

上上解支出 15,808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3,209 万元，支出总计

94,427 万元。收支相抵，区本级年终滚存结余 8,966 万元。 

3.调整后的新三元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调整后，2021 年新三元区区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6,640 万元，加上转移性收入 49,416 万元、上年结余 14,906

万元、调入资金 120 万元，收入总计 191,082 万元。区本级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 144,945 万元，加上上解支出 26,455 万元、债务

还本支出 3,209 万元、补助下级支出 1,567 万元，支出总计

176,176 万元。收支相抵，区本级年终滚存结余 14,906 万元。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调整后，代编全区汇总预算如下：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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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元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6,640 万元，加上转移性收入

49,416 万元、上年结余 14,916 万元、调入资金 120 万元，收入

总计 191,092 万元。地方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46,512 万元，加

上上解支出 26,455 万元、债务还本支出 3,209 万元，支出总计

176,176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滚存结余 14,916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原三元区政府性基金预算 

2021 年，原三元区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9,888 万元，

加上上年结余 1,946 万元，收入总计 11,834 万元。区本级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 9,888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滚存结余 1,946 万

元。 

2.原梅列区政府性基金预算 

2021年，原梅列区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0,000万元，

加上上年结余 4,447 万元，收入总计 14,447 万元。区本级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 10,000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滚存结余 4,447

万元。 

3.调整后的新三元区政府性基金预算 

调整后，2021 年新三元区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9,888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 6,393 万元，收入总计 26,281 万元。

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9,888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滚存

结余 6,393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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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三元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21 年，原三元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20 万元，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120 万元，当年收支平衡。 

2.原梅列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21 年，原梅列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40 万元，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40 万元，当年收支平衡。 

3.调整后的新三元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调整后，2021 年新三元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60 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60 万元，当年收支平衡。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1.原三元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21 年，原三元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3,403 万元（其

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9,914 万元、 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3,489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支出 12,012 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预算支出 9,726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2,286 万元），当年收支结余 1,391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 13,369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14,760 万元。 

2.原梅列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21 年，原梅列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1,497 万元（其

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9,359 万元、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138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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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支出 11,443 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

算支出 10,025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1,418

万元），当年收支结余 54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 9,881 万元，年末

滚存结余 9,935 万元。 

3.调整后的新三元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21年，三元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24,900万元（其中：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9,273 万元、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5,627 万元），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支出 23,455 万元（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

支出 19,751 万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3,704

万元），当年收支结余 1,445 万元，加上上年结余 23,250 万元，

年末滚存结余 24,695 万元。 

以上说明，请予审议。 

 

 


